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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angsha Zoomlion Heavy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., Ltd.*
長沙中聯重工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
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碼：1157）

海外監管公告

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09(2)條而做出。

茲載列長沙中聯重工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於 2011年 8月 20日在《中國證券報》、

《上海證券報》、《證券時報》、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(www.szse.cn)以及巨潮資訊網

(www.cninfo.com.cn)刊登的「長沙中聯重工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關於股東減持股份的公

告」文件，僅供參閱。

承董事會命

長沙中聯重工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會秘書
申柯

中國長沙，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九日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詹純新博士及劉權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邱中偉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

劉長琨先生、錢世政博士、王志樂先生及連維增先生。

*　僅供識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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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：无限售条件股份 65.5472 0.04 42,364.4220 6.75 有限公司 

   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15,009.1920  8.97 0 0 

注：“占总股本比例”以A股总股本6,275,925,164股为基准计算。公司于2010

年2月非公开发行A股297,954,705股，引致佳卓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比例

相应降低。 

 

二、其他相关说明 

1、本次减持不违反《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》

等有关规定，其间任意 30 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1%。 

2、本次减持遵守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业务规则的规定。 

    3、本次减持严格遵守其在《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》、《收购报告

书》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承诺。 

 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相关股东减持情况说明； 

2．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
  

 
 




